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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加拿大∗、荷兰*、巴勒斯坦*、美利坚合众国、也门*：决议草案 

  18/… 
为也门人权领域开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人权理事会， 

 与也门政府开展了广泛的协商和讨论，赞扬该国政府在接待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6 日应也门政府的邀请访问也门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特派团中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并根据载于该特派团的报告

1 以及该国政府对上
述报告和建议所提的意见，加之该国政府在人权理事会本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1.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对也门的评估团的报告，1 
以及在

人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期间所开展的互动性对话，加上也门政府所作的发言、

所提的看法和意见； 

 2.  呼吁也门政府和其他方面认识到该国政府在互动对话期间的回复和该国
的正式答复、并认识到对报告的意见以及该国与联合国和高级专员办事处开展合

作的意愿，采纳高级专员报告中的各项建议； 

 3.  注意到也门政府宣布，也门政府将经由独立的委员会、并与各政党协
商，对可信的、有记录的侵犯人权的指控开展遵循国际标准的透明和独立的调

查；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 

 1 A/HRC/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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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呼吁所有各方对上述调查进行合作； 

 5.  谴责也门所有方面侵犯人权的行为； 

 6.  重申也门政府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承诺与义务； 

 7.  呼吁也门政府和高级专员设置一个人权领域里持续对话和加强合作、而
国际社会支持这一合作的框架； 

 8.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捐助方协调，以便找到帮助也门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为建立国家人权机构而进行能力建设的方法； 

 9.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也门人权状
况以及落实执行目前解决办法的情况的进度报告。 

 

     


